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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持續關連交易

終止持續關連交易

董事會宣佈，持續關連交易將於本公司向南華集團控股出售銷售股份完成後終

止。

上市規則之涵義

由於持續關連交易於出售事項完成後將予終止，故本公司根據上巿規則第

14A .35條附註刊發本公告。

由於出售事項之所有適用百分比率（利潤比率除外）均低於 5 %及總代價低於

3,000,000港元，故出售事項獲全面豁免遵守根據上巿規則第 14A .76 (1)條規定之

股東批准、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，惟由於吳先生持有南華集團控股超過

30%之實益權益，南華集團控股因此為吳先生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，

故根據上巿規則第14A章之規定，出售事項構成一項關連交易。

終止持續關連交易

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，本公司與買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，據此，本公司及買

方均已同意根據其條款及條件（包括但不限於 (i)滿意目標集團之盡職審查結果；

及 (ii)完成內部重組（其應於有條件買賣協議日期後九十 (90)日當日或各訂約方可

能書面協定之其他較後日期的下午五時正（香港時間）前獲達成或豁免），否則，

有條件買賣協議將會失效及無進一步效力）並在其規限下，經參考目標集團之綜

合資產淨值，分別出售銷售股份及收購銷售股份，代價為1.00美元。

於出售事項完成後，目標集團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，而持續關連交易將因

此而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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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規則之涵義

由於持續關連交易於出售事項完成後將予終止，故本公司根據上巿規則第 14A .35

條附註刊發本公告。

由於出售事項之所有適用百分比率（ 利潤比率除外 ）均低於 5 %及總代價低於

3,000,000港元，故出售事項獲全面豁免遵守根據上巿規則第 14A .76 (1)條規定之股

東批准、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，惟由於吳先生持有南華集團控股超過 30%之

實益權益，南華集團控股因此為吳先生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，故根據上

巿規則第14A章之規定，出售事項構成一項關連交易。

釋義

於本公告內，除本公告文義另有訂明者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本公司」 指 South China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南華金融控股有

限公司，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，其普通股於聯交所

主板上市（股份代號：00619）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相同涵義

「持續關連交易」 指 有關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南華集團控股多

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之間訂立之多份租賃協議、物業

管理服務協議及綜合管理服務協議之持續關連交易，

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之

公告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之董事

「出售事項」 指 本公司向南華集團控股出售銷售股份

「內部重組」 指 將中國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權，由南京華鑫投資管理有

限公司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）轉為目標公司直

接擁有，惟須待中國監管機關批准後方可作實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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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吳先生」 指 吳鴻生先生，分別為本公司及南華集團控股之執行董

事、董事會主席兼主要股東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

「中國附屬公司」 指 南京華鑫餐飲管理有限公司，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

司，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買方」 指 South China Industries (BVI) Limited，於英屬處女群島

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南華集團控股之直接全資附屬公

司

「銷售股份」 指 目標公司股本中一 (1)股面值 1.00美元之股份，相當於

目標公司於本公告日期之全部已發行股本

「南華集團控股」 指 South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南華集團控股有

限公司，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，其

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（股份代號：00413）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主要股東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相同涵義

「目標公司」 指 Year Blossom Limited，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

司，為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目標集團」 指 於內部重組完成後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包括中國

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分公司）

「美元」 指 美元，美國法定貨幣

「%」 指 百分比

承董事會命

South China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

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吳旭茉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 (1)執行董事：吳鴻生先生、張賽娥女士及吳旭茉

女士；及 (2)獨立非執行董事：Hon. Raymond Arthur William Sears, Q .C .、謝黃小燕

女士及董渙樟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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